研究生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证明提交说明

请将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填写在申请表中的“曾获奖励情况”一栏并附证明。
一、申请学生填写评奖学段（2024年9月1日-2025年8月31日）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及奖励情况。
二、科研成果及奖励情况证明材料

1、论文：发表期刊封面、目录页及文章正文等内容 提交复印件。
注：每篇论文在研究生在读期间只能计分一次；每学年每人至多选两篇论文计分；
2、科研项目：提供由科研项目负责人签名的证明（详见附件一 提交原件）。
注：在一学年当中，学生参加多个项目，积分不叠加计算，以最高科研项目积分计分一次；若项目未到结项时间，第二年仍可计分。

3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活动：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4、参加有关港澳台学生竞赛及活动证明：提供获奖证书或活动证明。
附件一：

科研工作量证明

              同学，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参与          级别（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市级以下）科研项目：

（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任务，写作字数为      万字。

参与项目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 月
特此证明！

该科研项目是否已结项：1、是     结项时间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